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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健行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以下簡稱本系)組織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依據健行科技大學組織規程訂定。
第2條 本系學制為日四技、進四技及碩士班，以培養學生金融專業知識為宗旨。
第3條 本系置主任一人，綜理本系行政業務，並推動學術研究。主任由系務會議推舉副教授以上(含)教師二至三人，由校長遴聘之。採任期制，以三年為一任， 任期屆滿得連任一次。
第4條 本系置行政書記一人，負責本系行政業務與設備維繕工作，由學校派任之。
第5條 本系之系務會議，為本系之最高決議單位。由主任及專任教師組成，以主任為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亦得經專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連署請求召開臨時會議時，主任應於七日內召開之。
第6條 系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系務發展之規劃。
二、系組織章程及各種重要章則之審議。
三、系課程之審議。
四、圖儀設備經費預算之規劃與稽核。
五、學生特殊問題之處理。
六、依學校法規所定其他事項之處理。
第7條 系務會議案，如需交付表決時，依下列方式行之：
一、一般議案以舉手表決為原則，如有出席人員提出異議，得改為無記名投票。一般議案以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始可為之。重要議案，以無記名方式表決，須三分之二出席人員經二分之一同意或二分之一以上人員出席經三分之二同意，始可為之。
二、權宜或秩序問題之提議不服主席裁定者，得提出申訴，申訴須經附議， 始得成立並交付表決。
三、臨時動議，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始得列入議程，其議決視同重要議案。
第8條 本系設教師評審委員會，其產生方式、評審事項及相關規定係依據健行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
第9條 本系設課程委員會，負責課程規劃、實施及檢討等事宜。
第10條 本系設圖書儀器審議委員會負責新購儀器及圖書事項、年度之專業耗材、電腦耗材及文具採購事宜、年度之儀器及設施報廢事項、年度儀器及設施盤點事項。
第11條 本系設研究生學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研究生學位論文符合專業領域相關事宜、審議研究生學位論文延後公開或不公開相關事宜。
第12條 本系於必要時，得經系務會議決議通過，設置其他任務小組。
第13條 本章程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